
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【113學年度教科用書】選用流程 

  

選用注意事項： 

1.教科書選用須符合本市國小課程綱要、學校課程目標及學生學習程度和需求，並配合教師教學之設

計。學校選用教科圖書時，應確認該書是否為教育部審定版本（如為非審定本須依規定報局備查），

且一併考量教科書及其補充教材、教學輔具之適用性。 

2.教科書選用以同一學年採用同一版本之教科書為原則，並最少使用一個年段。若使用一年後有意更

換，應明列無法繼續使用的理由，並撰寫課程銜接計畫。 

3.參與（或曾參與）各版本教科用書編審之人員，不得擔任選用教科用書成員；另教育部所聘之教科

用書審查委員不在此限。 

4.教師教學時如發現所採用之教科書有改進之處，應提領域社群或學年會議研酌，作為他日選用教科

書之參考。 

5.評選過程應做成紀錄並妥為保存，以備查考。 

1.由教務處設備組蒐集各出版社教科用 

書、相關資料以利評選。 

2.邀請出版商展示教科用書、補充教材，

介紹各版本教科書之特色，供領域成員

及選用委員進一步參考與比較(依實際需

求舉行，無則免辦)。 

1.由各學年主任及領域自行邀集成員召

開教科書評選會議(5/22 13：30)，評比各

版本教科書，並將各版本之優缺點與選

用順序及選用理由，具體詳填於「教科

書評選表」。 

2.由學年主任及領召將教科書初審之意

見綜合後，代表參加教科書審查委員會

(5/22 15：30)，進行複審確認版本。 

1.經教科書審查委員會複審後提列選購

書單，依據版本編寫課程計畫，提交課

程發展委員會審查。 

2.經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，作成會議記

錄，簽請校長備查。 

3.評審結果若為非審定版本教科書，學校

填列「非審定版本教科用書自我檢核表」

報教育局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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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 教育局遴聘審查小組針對各校非審定版

本教科書自評表進行審查，必要時請學

校提供佐證資料，並針對學生學習情形

進行追蹤輔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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